南京市水利局

 听证告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号

     （申请人名称）       ：

你（单位）于      年   月  日向本局提出关于      （项目名称）     申请，我局依法进行审查，认为该事项与                具有重大利益关系。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：

1、你依法享有陈述、申辩、申请举行听证的权力, 请在收到本通知次日起五日内提出，逾期视为放弃该权利，我局将依法办理；

2、该项工作需要在    日（自    年   月  日始至   年   月   日止）内完成，此时间不计算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时限内；

3、定于    年   月   日   时在   （地点）     举行听证，请按时到场参加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机关印章或许可专用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